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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6年2月24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2026年2月2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 根据《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九条：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公司应当在会议召开3日以前（不含会议当天）将会议通知，通过书

面、信函、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不受上述会议通知时间的限

制，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6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6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徐超洋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辞职暨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刊载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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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6年2月24日（星期四）14:30

2、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五路远望谷大厦5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过半数董事推举的董事马琳女士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3人，代表股份14,037,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8,117,3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9人，代表股份5,919,7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0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2人，代表股份13,839,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7,919,9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0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9人，代表股份5,919,7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02%。

3、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和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关联股东徐玉锁先生及陈光珠女士合计持有130,672,935

股份，对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全部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714,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799%；反对1,294,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42%；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95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2,51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56%；

反对1,29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7%；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7%。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2,64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677%；反对1,302,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90%；弃权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2,44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260%；反

对1,30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14%；弃权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26%。

2.02本次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12,671,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715%；反对1,294,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42%；弃权7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2,47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327%；反

对1,29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7%；弃权7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6%。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2,609,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298%；反对1,260,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19%；弃权16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2,412,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847%；反

对1,26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01%；弃权16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2%。

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2,644,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812%；反对1,302,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97%；弃权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3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2,44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398%；反

对1,3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21%；弃权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81%。

2.0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2,603,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877%；反对1,303,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61%；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2,406,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421%；反

对1,30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86%；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93%。

2.06限售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2,639,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428%；反对1,300,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76%；弃权9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89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2,441,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008%；反

对1,30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98%；弃权9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94%。

2.07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2,668,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487%；反对1,300,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76%；弃权6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2,470,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096%；反

对1,30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98%；弃权6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6%。

2.08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2,60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749%；反对1,328,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28%；弃权1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62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2,404,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291%；反

对1,3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78%；弃权1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31%。

2.09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2,64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941%；反对1,293,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56%；弃权9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2,44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528%；反

对1,2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71%；弃权9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2%。

2.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2,639,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435%；反对1,292,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99%；弃权10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2,442,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015%；反

对1,29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13%；弃权10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72%。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6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544%；反对1,295,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77%；弃权7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47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154%；反

对1,2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93%；弃权7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3%。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6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558%；反对1,294,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49%；弃权7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47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168%；反

对1,2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65%；弃权7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67%。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6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558%；反对1,294,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49%；弃权7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47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168%；反

对1,2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65%；弃权7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67%。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9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322%；反对1,372,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3%；弃权6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398,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857%；反

对1,3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7%；弃权6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6%。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89,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97%；反对1,241,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37%；弃权1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56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492,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628%；反

对1,2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99%；弃权1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4%。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41,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613%；反对1,349,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60%；弃权4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444,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195%；反

对1,3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弃权4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3%。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70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400%；反对1,254,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99%；弃权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1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051%；反

对1,2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74%；弃权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5%。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

2、律师姓名：刘云梦、黄靖雯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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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辞职暨聘任董事会秘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董事会秘书离任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马琳女士的书面辞职报

告。马琳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马琳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马琳女士

将继续担任其他职务。

马琳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职，公司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规范运作

和高质量发展所作出的辛勤付出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至本公告日，马琳女士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00,000份，尚处于等待期。 其所持有的股票期权将依照《深圳市远

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二、董事会秘书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范誉舒馨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董事会

秘书职务，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范誉舒馨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职业道德、个人

品德、专业知识和履职能力，熟悉证券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的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1：董事会秘书简历

范誉舒馨：女，199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学历，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曾任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投关负责人；深圳市康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范誉舒馨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范誉舒馨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4.3.3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范誉舒馨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附件2：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五路远望谷大厦5楼会议室

2、电 话：0755-26711735

3、电子邮箱：stock@inveng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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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西路6号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二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

普通股股东人数 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8,941,9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8,941,9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351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3514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52,408,50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612,219股，不享有股

东会表决权，在计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时已剔除。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吴何洪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袁艾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94,848 0.120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94,848 0.1202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94,848 0.1202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94,848 0.1202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94,848 0.1202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94,848 0.1202 0 0.0000

2.06、议案名称：股票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94,848 0.1202 0 0.0000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94,848 0.1202 0 0.0000

2.08、议案名称：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94,848 0.1202 0 0.0000

2.09、议案名称：股票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89,704 0.1136 5,144 0.0066

2.1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89,704 0.1136 5,144 0.006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94,848 0.120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93,647 0.1186 1,201 0.001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89,704 0.1136 5,144 0.006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89,704 0.1136 5,144 0.006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89,704 0.1136 5,144 0.006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89,704 0.1136 5,144 0.006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89,704 0.1136 5,144 0.0066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88,503 0.1121 6,345 0.0081

11、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88,503 0.1121 6,345 0.0081

1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47,059 99.8798 88,503 0.1121 6,345 0.008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关于选举饶翔先生为公司第五届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77,414,373 98.064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3,118,743 97.0485 94,848 2.9515 0 0.0000

2.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3,118,743 97.0485 94,848 2.9515 0 0.0000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3,118,743 97.0485 94,848 2.9515 0 0.0000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3,118,743 97.0485 94,848 2.9515 0 0.0000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

则

3,118,743 97.0485 94,848 2.9515 0 0.0000

2.05 发行数量 3,118,743 97.0485 94,848 2.9515 0 0.0000

2.06 股票限售期 3,118,743 97.0485 94,848 2.9515 0 0.0000

2.07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3,118,743 97.0485 94,848 2.9515 0 0.0000

2.08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3,118,743 97.0485 94,848 2.9515 0 0.0000

2.09 股票上市地点 3,118,743 97.0485 89,704 2.7913 5,144 0.1602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3,118,743 97.0485 89,704 2.7913 5,144 0.1602

3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3,118,743 97.0485 94,848 2.9515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

3,118,743 97.0485 93,647 2.9140 1,201 0.0375

5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3,118,743 97.0485 89,704 2.7913 5,144 0.1602

6

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

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3,118,743 97.0485 89,704 2.7913 5,144 0.1602

7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议案

3,118,743 97.0485 89,704 2.7913 5,144 0.1602

8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

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

3,118,743 97.0485 89,704 2.7913 5,144 0.1602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6年

-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

3,118,743 97.0485 89,704 2.7913 5,144 0.1602

10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3,118,743 97.0485 88,503 2.7540 6,345 0.1975

11

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并签署监管协议的议案

3,118,743 97.0485 88,503 2.7540 6,345 0.1975

12

关于增加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3,118,743 97.0485 88,503 2.7540 6,345 0.1975

1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3.01

关于选举饶翔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686,057 52.466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11为特别决议的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议案12、议案13为普通决议的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会议案1-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岳炜、阎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5日

● 报备文件

（一）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05366� � � � � �证券简称：宏柏新材 公告编号：2026-011

债券代码：111019� � � � � �债券简称：宏柏转债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宏柏转债” 转股数量累计达到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10%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6年2月13日，累计有343,671,000元“宏柏转债 ” 转换成江西

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62,989,303�股，占

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608,896,979股的10.3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6年2月13日，尚未转股的“宏柏转债”金额为人民币616,329,000

元，占“宏柏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64.2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4]108号文核准， 公司于2024年4月17日公开发行了

96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96,0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

之日起6年， 自2024年4月17日至2030年4月16日。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20%、 第二年0.40%、 第三年

0.80%、第四年1.5%、第五年2.00%、第六年2.5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56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96,00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4年5月1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宏柏转债” ，债券代码“111019”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宏柏转债” 自2024年10月23日起至2030年4月16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

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可转换为本公司的股份，“宏柏转债” 的初始转股

价格为7.51元/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最新转股价格为5.46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自2024年7月9日起，“宏柏转债” 转股价格由原来的7.51

元/股调整为7.5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调整“宏柏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8）。

2、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自2024年7月19日起，“宏柏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7.53元/股调整为7.49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因权

益分派调整“宏柏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3、 因公司股票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情形，触

发“宏柏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下修正“宏

柏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自2024年8月7日起，“宏柏转债”转股价格由7.49元/股调整为5.45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

“宏柏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

4、因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自2025年7月8日起，“宏柏转债” 转股价格由原来的5.45

元/股调整为5.4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调整“宏柏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5）。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宏柏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4年10月23日（非交易日顺延）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0年4月16日止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截至2026年2月13日，累计有343,671,000元“宏柏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

累计为62,989,30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608,896,979股的10.34%。

截至2026年2月13日，尚未转股的“宏柏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616,329,000元，占“宏柏转债” 发行

总量的比例为64.20%。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6�年 2�月 13�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50,158,729 19,042,398 669,201,127

总股本 650,158,729 19,042,398 669,201,127

四、本次股本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

本次股本变动前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被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

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

（2025�年 11�月 25日）

变动后

（2026�年 2�月 13�日）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宏柏化學有限公司 123,649,307 19.02% 118,146,707 17.65%

宏柏（亞洲）集團有限公司 116,742,413 17.96% 116,742,413 17.45%

纪金树 3,121,795 0.48% 3,121,795 0.47%

林庆松 2,615,160 0.40% 2,615,160 0.39%

杨荣坤 0 0.00% 0 0.00%

合计 246,128,675 37.86% 240,626,075 35.96%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截至 2025� 年11月25日），公司总股本为 650,143,895股；本次权益变动

后（截至 2026�年 2�月 13�日），公司总股本为 669,201,117�股。

五、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798-6806051

公司邮箱：hpxc@hungpai.com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000676� � � � � � � �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3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海外公司清盘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下属海外公司

清盘的议案》，同意下属海外公司Position� Mobile� Ltd� SEZC（以下简称“PM公司” ）清盘，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PM公司当地法律

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代表公司具体执行PM公司清盘相关具体事宜。

PM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智度投资（香港）有限公司（Genimous� Investment� (Hong� Kong)� Co.,� Limited，以下简称“智度香港

公司” ）持股36%，智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Genimous� Holding� (HK)� Limited（以下简称“智度控股香港公司” ）持股15%，

Technology� Investment� Consortium� LLC（以下简称“TIC公司” )持股49%。 其中，智度控股香港公司将其持有的PM公司15%股权而

享有的表决权及相关股东权利（收益权等财产性权利除外）委托智度香港公司行使，智度香港公司合计享有PM公司51%的表决权并控

制PM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同意下属海外公司清盘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0）。

二、进展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智度香港公司（会同智度控股香港公司）已向TIC公司发出了提议PM公司自愿清盘的相关信函。

2022年4月，TIC公司曾在开曼向法院申请对PM公司进行清盘并指定临时清盘人接管，法院已两次驳回上述指定临时清盘人接管的

请求， 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年度报告》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相关内容。 关于TIC公司提出的清盘申请，法院于2025年10-11月进行了审理并于近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智度

香港公司和智度控股香港公司收购TIC公司所持PM公司的股权，该股权的估值将由各方进一步协商或在后续的司法程序中确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于PM公司清盘事项的审理目前处于一审判决阶段，尚在上诉期，且TIC公司所持PM公司股权的估值待进一步协商或司法裁

判，因此，最终方案尚不确定。 公司将积极论证后续方案并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利益和合法权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5日

（TIC公司在清盘申请书的请求为：（1）PM公司清盘、委派联合正式清盘人；或者（2）指令PM公司其他股东或PM公司自身以双方

同意或法院裁定的价格购买TIC公司所持股权；（3）申请费用由PM公司支付，作为清盘费用；（4）法院认为公正的进一步救济。 后续

TIC公司两次提出在清盘令作出之前委派联合临时清盘人的请求。 ）

证券代码：688121� � � � � � � �证券简称：卓然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8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子公司股权为自身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障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业主方” ）已签署以及后续签署的供货合同及相关协议顺利履行，公司于近期与业主方签订《股权质

押合同》，约定以公司合法持有的卓然（浙江）集成科技有限公司55%股权作为质押物，就业主方向公司

支付的项目款项（含预付款、进度款等）所形成的主债权等提供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此次质押担保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质押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卓然（浙江）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21MA2DM2D94H

4、成立日期：2020年4月28日

5、法定代表人：马利峰

6、注册资本：40,000万元

7、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岱西镇长欣西路999号办公楼106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

专用设备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专用设备修理；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耐火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省内船舶运输；水路危险货物

运输；港口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9、失信被执行人情况：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股权关系：公司直接持有55%股权，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40%股权，浙江智融石化技

术有限公司持有5%股权。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为 0.00� 元（不含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公司为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43,

800.00�万元（数据未经审计），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5.19%，占2024年经审计总资产

的比例为 39.48%。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和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情况。

四、本次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担保办理完成后，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累计已抵押、质押的主要资产账面价值，

将超过2024年度经审计合并总资产的30%。 截至目前，上述抵押、质押资产均用于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所需的融资担保与履约保障，主要包括为在建工程项目等向银行融资所实施的资产抵押，以及本

次为保障项目合同顺利履行而进行的相关合同履约担保， 上述担保行为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与融资活动

的组成部分，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与业务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风险提示

1、关于合同履约触发的子公司控制权及资产处置联动风险：若公司未能按期履行供货合同及股权

质押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协议项下义务，债权人有权依法行使质权。 若因此导致公司失去对该子公司

或相关资产的控制权，将直接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关于财务安全与流动性管理的风险：处于抵、质押状态的资产在担保责任存续期间无法自由处置

或再次用于融资，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司应对突发性资金需求的资产调度灵活性和短期流动性缓冲

能力；同时，随着已抵、质押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上升，未来新增融资可能面临担保资源相对有限、增信措

施约束增强的情况，对公司融资效率及资金流动性管理带来持续压力。

3、关于资产估值的信息不对称风险：抵、质押资产主要为土地、厂房、在建工程等固定资产及无形资

产，其公允价值受市场环境、评估方法及处置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投资者在评估公

司偿债能力时应充分关注该等资产的实际可变现价值。

特此公告。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00888� � � � � � � �证券简称：新疆众和 公告编号：2026-005

债券代码：110094� � � � � � � �债券简称：众和转债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因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转债转股使得公司总股本增

加， 导致控股股东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特变电工” ） 持股比例由36.81%被动稀释至

36.00%，触及1%的整数倍，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36.81%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36.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1445号文同意注册，新疆

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8日发行了1,375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137,5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85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1,375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14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众和转债” ， 债券代码

“110094” 。

根据有关规定和《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众和转债” 自2024年1月24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众和转债” 最新转股价格为

6.65元/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 /�（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650000299201121Q

□ 不适用

三、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4日期间，“众和转债” 转股使得公司总股本由1,403,713,211股增加

至1,434,954,521股。 公司控股股东特变电工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因公司总股本增加，其持股比例由

36.81%被动稀释至36.00%，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2025年

12月31日）股数

（万股）

变动前（2025

年12月31日）

比例（%）

变动后（2026年2

月24日）股数（万

股）

变动后（2026年

2月24日）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仅增

持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特变电工股份有

限公司

51,663.96 36.81% 51,663.96 36.00%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因可转债转

股导致持股比例发生

变动

2026/1/1-�

2026/2/24

-

四、其他说明

（一）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特变电

工，实际控制人仍为张新先生。

（二）本次权益变动系“众和转债” 转股导致的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众和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

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

摘要等后续事项。

特此公告。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300790�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宇瞳光学 公告编号：2026-006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2月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

具的《关于受理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

〔2026〕3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

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4日


